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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低温试验；

———第３部分：高温试验；

———第４部分：温度和高度试验；

———第５部分：冲击试验；

———第６部分：振动试验；

———第７部分：湿热试验；

———第８部分：盐雾试验；

———第９部分：防水性试验；

———第１０部分：砂尘试验；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８９２４的第１０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航空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３５）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中航金城无人系统

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敏伟、黄山、罗伟、刘泽锋、叶川、游亚飞、胡应东、朱姝、何志凯、余青松、王昂、

杨、曹国杰、钟志勇、赵国成。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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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１０部分：砂尘试验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的本部分规定了民用轻小型无人机（起飞重量在０．２５ｋｇ～１５０ｋｇ之间）系统（含飞行

器和地面站）砂尘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设备和仪器、试验过程、试验中断和恢复、试验结果评定和试验

报告。

本部分适用于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砂尘环境影响的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以此来确定民用

轻小型无人机系统对以适中速度运动的风或气流所携带的砂尘环境的耐受能力。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３８１５２—２０１９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总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８１５２—２０１９、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砂尘　狊犪狀犱犪狀犱犱狌狊狋

主要成分是ＳｉＯ２，直径范围在０．１μｍ～１０００μｍ之间的，小颗粒物质。

３．２　

自然砂尘环境　狀犪狋狌狉犪犾狊犪狀犱犪狀犱犱狌狊狋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而造成在空气中有一定砂尘含量的环境。

３．３　

诱发砂尘环境　犻狀犱狌犮犲犱狊犪狀犱犪狀犱犱狌狊狋狉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由于各种诱发因素而造成在空气中有一定砂尘含量的环境。

３．４　

砂尘环境浓度　狊犪狀犱犪狀犱犱狌狊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在砂尘环境中每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砂尘的质量，单位为ｍｇ／ｍ
３。

４　试验条件

４．１　受试设备

４．１．１　受试设备要求

受试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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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受试设备技术状态应与提交的产品资料内容相符；

ｂ） 受试设备数量应满足试验要求，受试设备至少需要１套；

ｃ） 受试设备应有企业合格证等质量检验证明。

４．１．２　设备分类

根据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的使用要求进行分类，应分为：

ａ）　作业过程中会经受吹尘影响的无人机系统，例如在未铺砌地面起降的无人机系统，确定为Ｄ

类设备。该类设备应考虑吹尘试验。

ｂ） 作业过程中会经受吹砂和吹尘影响的无人机系统，例如，在沙漠地区作业、起降的无人机系统，

尤其是没有专门防砂尘措施的无人机系统，确定为Ｓ类设备。该类设备应考虑吹尘和吹砂

试验。

４．２　吹尘试验条件

４．２．１　概述

除非另有规定，吹尘试验应按照下述试验条件进行，也可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要求进行吹尘

试验。

４．２．２　尘的成分及颗粒大小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用尘应用红高岭土或石英粉，ＳｉＯ２ 含量应为９７％～９９％，尺寸分布应满足：

ａ）　１００％（质量分数）尘颗粒直径＜１５０μｍ，其中５０％±２％（质量分数）尘颗粒直径为２０μｍ±

５μｍ；

ｂ） 若使用石英粉，约有９８％（质量分数）尘颗粒直径＜１０８μｍ（１４０目），约有２％（质量分数）尘颗

粒直径＞１０８μｍ（１４０目），但是建议提供与以前试验要求具有可比性的结果。

４．２．３　尘浓度

吹入试验箱内的尘浓度应达到并保持在３．５ｇ／ｍ
３
～８．８ｇ／ｍ

３。

４．２．４　温度

温度如下：

ａ）　第１阶段：２５℃±２℃；

ｂ） 第２阶段：５５℃±２℃或受试设备的最高工作温度。

４．２．５　相对湿度

试验期间试验箱内相对湿度≤３０％。

４．２．６　风速

吹尘风速应保持在２．４ｍ／ｓ～８．９ｍ／ｓ，或按有关文件规定。

４．２．７　吹尘方向

除非另有规定，对受试设备的３个正交轴的全部６个方向进行试验。

４．２．８　吹尘时间

４．２．４中的每个阶段每个试验方向≥１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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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吹砂试验条件

４．３．１　概述

除非另有规定，吹砂试验应按照下述试验条件进行，也可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的要求进行吹

砂试验。

４．３．２　砂的成分及颗粒大小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用砂应用ＳｉＯ２（质量分数至少为９５％）。试验用砂带有棱角结构，其圆磨度和

球度的平均克伦宾（Ｋｒｕｍｂｅｉｎ）数范围为０．５～０．７，莫氏硬度因数为７，推荐的砂粒颗粒尺寸范围为

１５０μｍ～８５０μｍ，尺寸分布应满足：

ａ）　质量分数为（９０±５）％的砂颗粒，其尺寸≥１５０μｍ且＜６００μｍ；

ｂ） 质量分数至少为５％的砂颗粒，其尺寸≥６００μｍ。

４．３．３　砂浓度

吹入试验箱内的砂浓度要求如下：

ａ）　优先采用受试设备预期最坏作业环境条件下的砂浓度数据作为试验的砂浓度，但应在有关文

件中明确规定；

ｂ） 对于只暴露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受试设备，砂浓度为０．１８＋０．２ｇ／ｍ
３（由于在较低浓度量值下测

量砂浓度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允许较大公差）；

ｃ） 对于无防护储存措施或者可能在地面运行车辆附件作业的受试设备，砂浓度为１．１ｇ／ｍ
３±

０．３ｇ／ｍ
３；

ｄ） 对于可能在未铺砌地面上起降的直升机附近使用的受试设备，砂浓度为２．２ｇ／ｍ
３±０．５ｇ／ｍ

３。

４．３．４　温度及容差

温度如下：

ａ）　第１阶段：２５℃±２℃；

ｂ） 第２阶段：５５℃±２℃或受试设备的最高工作温度。

４．３．５　相对湿度

试验期间试验箱内相对湿度≤３０％。

４．３．６　风速

吹砂风速应保持在１８ｍ／ｓ～２９ｍ／ｓ，或按有关文件规定。必要时，为了模拟舱内吹砂环境，可以采

用０．５ｍ／ｓ～２．４ｍ／ｓ的吹砂风速，但应在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

４．３．７　吹砂方向

除非另有规定，对受试设备的３个正交轴的全部６个方向进行试验。

４．３．８　吹砂时间

４．３．４中的每个阶段每个试验方向≥１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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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试验设备和仪器

用于试验的仪器设备（包括专用设备）应经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陪试设备应检验合格。受试

设备功能／性能测试所用的测试仪器应满足预期的使用要求，其测量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应小于被

测参数最大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对试验箱（室）的要求应如下：

ａ）　试验箱（室）校准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４的要求；

ｂ） 试验箱（室）能力应能满足４．２、４．３中砂尘浓度、风速、温度和相对湿度控制要求；

ｃ） 试验箱（室）的注入系统应能够维持试验箱内有足够浓度、均匀的悬浮砂、尘；

ｄ） 试验箱（室）的鼓风装置应能够提供所规定的风速；

ｅ） 试验箱（室）的箱壁采用导电性材料，并且接地避免静电积累；

ｆ） 受试设备横截面积≤５０％的试验箱工作空间横截面积，所占体积≤３０％的试验箱体积；

ｇ） 试验箱（室）应有受试设备功能／性能测试的转接装置；

ｈ） 试验箱（室）应有较好的密封性，试验过程中不应泄漏砂尘，且有砂尘的收集和回收装置；

ｉ） 若要模拟舱内吹砂环境（采用０．５ｍ／ｓ～２．４ｍ／ｓ风速），应使用立式吹砂试验箱；

ｊ） 试验箱（室）应符合有关砂尘使用的健康与安全条例的相关规定。

６　试验过程

６．１　吹尘试验过程

６．１．１　试验前准备

试验开始前，应确定受试设备的技术状态和数量、试验程序、试验参数量值、温度稳定时间等。

温度稳定时间建议采用实测的方式确定，确定方法详见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３的要求。无法

实测时按照以下重量法确定被试品非工作状态下温度稳定时间：

ａ）　产品重量≤１．５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１ｈ；

ａ）　１．５ｋｇ＜产品重量≤１５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２ｈ；

ｂ）１５ｋｇ＜产品重量≤１５０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４ｈ。

６．１．２　预处理

受试设备在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１规定的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保持６．１．１确定的温度稳定时

间，以使受试设备达到温度稳定。

６．１．３　试验前检测

对受试设备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并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

测结果。

６．１．４　试验步骤

吹尘试验分为２个阶段，每个阶段应遵守与尘相关的使用健康与安全条例，试验步骤如下：

ａ）　按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５规定将受试设备安装在试验箱（室）内，并使受试设备的受试方

向朝向吹尘气流方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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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第１阶段试验，将试验箱内温度调整到２５℃，相对湿度≤３０％，风速保持在２．４ｍ／ｓ～８．９ｍ／ｓ

范围内，尘浓度控制在３．５ｇ／ｍ
３
～８．８ｇ／ｍ

３ 范围内，使受试设备按照４．２．７中规定的试验方向

依次进行试验，每个方向试验时间至少为１ｈ；

ｃ） 第２阶段试验，将试验箱内温度调整到５５℃或受试设备的最高工作温度，相对湿度≤３０％，风

速保持在２．４ｍ／ｓ～８．９ｍ／ｓ范围内，尘浓度控制在３．５ｇ／ｍ
３
～８．８ｇ／ｍ

３ 范围内，使受试设备

按照４．２．７中规定的试验方向依次进行试验，每个方向试验时间至少为１ｈ；必要时，应在第

２阶段试验接近结束时给受试设备通电工作，应在有关技术文件中规定受试设备的工作状态，

并按照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６．１．５　恢复

试验结束后，试验箱停止吹尘，并将试验箱内温度调整到２５℃，保持６．１．１确定的温度稳定时间对

受试设备进行恢复处理，同时使试验箱内的尘沉降下来。

６．１．６　试验后检测

将受试设备从试验箱内中取出，用刷、擦或摇晃的方法清除积聚在受试设备外表面的尘，注意避免

多余尘粒进入受试设备内部，不得用吹风或真空吸尘的方法清除受试设备上的尘粒。去除多余的尘粒

后，对受试设备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并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

结果。必要时，可以对受试设备进行拆开检查，确认其内部尘粒渗入情况（如，渗入位置、渗入量等），记

录检查结果。

６．２　吹砂试验过程

６．２．１　试验前准备

同６．１．１。

６．２．２　预处理

同６．１．２。

６．２．３　试验前检测

同６．１．３。

６．２．４　试验步骤

吹砂试验分为２个阶段，每个阶段应遵守与砂相关的使用健康与安全条例，试验步骤如下：

ａ）　按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５规定将受试设备安装在试验箱（室）内，并使受试设备的受试方

向朝向吹砂气流方向，受试表面与砂粒喷射口的距离至少为３ｍ，以使砂粒在碰撞到受试设备

前达到规定的风速；

ｂ） 第１阶段试验，将试验箱内温度调整到２５℃，相对湿度≤３０％，风速保持在１８ｍ／ｓ～２９ｍ／ｓ

范围内，砂浓度控制在４．３．３规定的范围内，使受试设备按照４．３．７中规定的试验方向依次进

行试验，每个方向试验时间至少为１ｈ；

ｃ） 第２阶段试验，将试验箱内温度调整到５５℃或受试设备的最高工作温度，相对湿度≤３０％，风

速保持在１８ｍ／ｓ～２９ｍ／ｓ范围内，砂浓度控制在４．３．３规定的范围内，使受试设备按照４．３．７

中规定的试验方向依次进行试验，每个方向试验时间至少为１ｈ；必要时，应在第２阶段试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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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结束时给受试设备通电工作，应在有关技术文件中规定受试设备的工作状态，并按照有关技

术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６．２．５　恢复

试验结束后，试验箱停止吹砂，并将试验箱内温度调整到２５℃，保持６．２．１确定的温度稳定时间对

受试设备进行恢复处理，同时使试验箱内的砂沉降下来。

６．２．６　试验后检测

将受试设备从试验箱中取出，用刷、擦或摇晃的方法清除积聚在受试设备外表面的砂，注意避免多

余砂粒进入受试设备内部，不得用吹风或真空吸尘的方法清除受试设备上的砂粒。去除多余的砂粒后，

对受试设备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然后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

结果。必要时，可以对受试设备进行拆开检查，确认其内部砂粒渗入情况（如，渗入位置、渗入量等），记

录检查结果。

７　试验中断和恢复

７．１　欠试验中断

当试验条件低于允许误差下限时，应从低于试验条件的点重新达到预先规定的试验条件，恢复试验

直到结束。

７．２　过试验中断

当出现过试验中断时，应暂停试验，先确认过试验条件是否会直接造成受试设备的损坏，若确认未

造成损坏，按照实际使用的清理方式，尽可能清除受试设备外表面和内部积聚的砂尘，然后按７．１规定

恢复试验，否则，应用新的受试设备重新试验。

８　试验结果评定

受试设备在砂尘试验前、后的外观和结构检查结果以及试验前、中、后的功能／性能检测结果满足有

关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受试设备砂尘试验结果合格，４．２和４．３规定的砂尘环境为受试设备承受飞

散砂尘环境能力的最低要求。

９　试验报告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受试设备型号、名称、组成、数量及供应商信息；

ｂ） 受试设备安装照片；

ｃ） 试验依据；

ｄ） 试验程序及试验条件；

ｅ） 试验日期、地点、人员；

ｆ） 试验设备及测试设备；

ｇ） 试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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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试验参数控制数据；

ｉ） 受试设备外观和功能／性能检测数据；

ｊ） 试验结果或结论；

ｋ） 存在问题与建议。

犌犅／犜３８９２４．１０—２０２０




